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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解聘國際核數師 

 
鑒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於近期接受採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

準則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建議解聘本公司國際核數師，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香港）」）。 
 
 
根據聯交所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刊發的《有關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內地註冊成立公

司採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準則以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總結》，在香港

上市的內地註冊成立發行人獲准許採用內地會計準則編制其財務報表，而經中國

財政部（「財政部」）及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認可的內

地會計師事務所獲准許為此等發行人提供服務時採用內地審計準則。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信永中和會計師」）及信永中和（香港）

分別為本公司的內地及國際核數師。為提高效率､降低披露成本及審計費用，董

事會建議解聘其國際核數師，信永中和（香港），僅由信永中和會計師擔任核數

師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審計本公司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

度的財務報表,並承接國際核數師按照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應盡的職責，該建議

尚需獲得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行的臨時股東大會（「臨時股東大會」）上批准。

信永中和會計師為財政部及中國證監會認可可擔任在香港上市的內地註冊成立

公司的申報會計師及／或核數師的執業會計師事務所。 
 
 
信永中和（香港）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建議解聘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董事

會未知悉任何有關建議解聘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確認，本公司與信永中和（香港）在有關建議解聘事宜上並無意見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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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解聘事宜預計不會影響本公司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

業績的發佈。 
 
 
謹訂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

南山區朗山路 9 號東江環保大樓 11 樓舉行本公司二零一一年第一次臨時股東大

會，以供本公司股東審議並酌情批准建議解聘國際核數師。包含（其中包括）建

議解聘本公司國際核數師詳情的通函將會儘快寄發給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張維仰 

董事長 
 
中國深圳，二零一一年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位執行董事張維仰先生、陳曙生先生及李永鵬先生；

三位非執行董事馮濤先生、吳水清先生及孫集平女士；及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葉

如棠先生、郝吉明先生及劉雪生先生組成。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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